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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审议所涉期间，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于2025年11月3日至7日以混合形式举行了第三十七届会议。会议由克里斯托夫·施佩内曼先生（瑞士）担任主席。
SCP在本届会议上继续讨论以下五个议题：(i)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ii)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iii)专利与卫生；(iv)客户与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的保密性；和(v)技术转让。
讨论依据不同代表团提交的若干提案和秘书处编拟的文件进行，以此为基础交流观点和经验有助于加深对每个议题的理解。此外，该届会议期间举行的专家交流促进了近期政策动态信息的传播，包括与委员会工作相关的若干关键议题上的最新见解，并为成员国就具体议题分享观点、经验、挑战和解决办法提供了宝贵机会。
具体而言，SCP讨论了秘书处编拟的以下文件：关于农民和/或育种者使用专利发明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以及关于专利申请自愿分案的实质性和程序性要求研究报告。
另外，委员会讨论了关于人工智能与发明人资格的更新文件（文件SCP/35/7的更新），其中提供了关于第五节（与发明人资格概念有关的国家/地区法律框架）和第六节（“DABUS”案）的新信息。此外，委员会审议了秘书处编拟的关于产权组织发展议程建议14涉及产权组织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最新落实情况文件。
向委员会提交审议了三份以往交流会的报告：(i)第三十五届会议上举行的人工智能在专利审查程序中的应用交流会和第三十六届会议上举行的运用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类工具提升专利审查效率交流会的报告；(ii)第三十六届会议上举行的关于高校发明专利发明人权利和所有权相关问题及其对技术转让影响的圆桌会议报告；(iii)第三十五和三十六届会议上举行的关于标准必要专利以及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许可相关问题交流会的报告。
除了讨论会议文件，还举行了两次专家交流会：(i)一次关于可专利性标准和人工智能发明人资格的法律和政策选项；(ii)另一次关于卫生和绿色技术部门技术转让最佳做法和挑战，重点是产学合作。另外，委员会继续听取有关可让公众访问的药品和疫苗专利状态信息数据库倡议的最新情况。
秘书处报告了关于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保密性法律和实践专门网页的最新情况。此外，向委员会介绍了基于成员国所提交信息的、关于成员国通过的与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立法和政策措施汇编，包括重要判例法的专门网页。
最后，向委员会提交审议了沙特阿拉伯王国代表团提交的一份提案，其中建议制定一份不具约束力、以参考为基础的专利审查员道德规范指导文件。
关于未来活动，SCP将根据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达成的一致意见推进工作。委员会商定，非详尽议题清单将保持开放，以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进一步完善和讨论。此外，部分成员国同意，在不损害SCP任务规定的前提下，委员会下届会议的工作限于事实调查，现阶段不引向统一，一个成员国表示不同意。委员会还商定，SCP议程上五项议题的未来工作，将按以下方式进行：
(a) [bookmark: _Hlk192060923][bookmark: _Hlk192151779]关于“专利权的例外与限制”议题，秘书处将编拟一份关于私人和/或非商业性使用例外的参考文件草案，提交给SCP第三十八届会议，并根据成员国的资料，以国家/地区涉及专利权例外或限制的国防发明立法规定汇编的形式，编写一份参考文件草案，提交给第三十九届会议。此外，秘书处将根据从成员国收到的关于强制许可和政府使用的法律规定，以及关于药物临时配制例外的任何最新信息，对文件SCP/30/3和SCP/36/3分别进行补充，提交给SCP第三十九届会议。
(b) 关于“专利质量，包括异议制度”议题，秘书处将在SCP第三十八届会议上组织一次关于将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各种工具用于有效专利审查程序以及知识产权局在开发、部署和使用这些工具时面临的挑战的交流会。在交流会上，成员国将就该领域新合作途径交流经验，秘书处也将就这类工具交流举措。另外，秘书处将为第三十八届会议：(i)根据从成员国收到的资料（如有），更新文件SCP/36/5；(ii)编拟SCP/37上就可专利性标准和人工智能发明人资格的法律和政策选项开展的专家交流会报告，并概述在这次交流会期间以及在产权组织相关文件中讨论的政策选项；(iii)在该报告的基础上组织一次专家交流会，邀请专利从业者和行业代表参加。此外，秘书处将根据从成员国、地区专利局收到的资料和学术评论，提供文件SCP/37/5（第六节（“DABUS”案））的更新，提交给第三十八届会议。另外，为落实沙特阿拉伯王国代表团提交的关于制定一份不具约束力、以参考为基础的专利审查员道德规范指导文件的提案，委员会商定，秘书处将编拟一份公开资料汇编，涉及专利审查标准职业行为的以下任何或所有领域：利益冲突；申请人隐私和数据保护；申请处理的一致性；与申请人和/或代理人的专业沟通；以及自动检索和人工智能的使用，将在第三十九届会议之前在SCP网站的专门网页上发布。
(c) 关于“专利与卫生”议题，秘书处将在第三十八和三十九届会议上继续提供有关可让公众访问的“医疗产品和卫生技术”（文件SCP/28/9 Rev.定义为药品、疫苗、诊断和医疗器械）专利状态信息数据库倡议的最新情况。此外，秘书处将在第四十届会议上提供产权组织根据产权组织发展议程建议14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专利和卫生相关技术援助的最新情况。
(d) 关于“客户及其专利顾问之间通信的保密性”议题，秘书处将编拟一份关于哪些类别的专业人员在国家/地区法律中享有保护，不在法庭程序中强行披露客户与其专利顾问之间保密通信的研究报告，提交给第三十八届会议。
(e) 关于“技术转让”议题，秘书处将基于对成员国的调查以及其他来源的信息，编拟一份关于认定发明人权利和外国申请条件的研究报告，以查明创新者在跨国界合作环境中面临的潜在挑战，提交给第三十八届会议。此外，秘书处将基于SCP第三十七届会议上举行的专家交流，考虑国家和国际监管框架，编拟一份关于卫生和绿色技术部门技术转让最佳做法和挑战的研究报告，重点是产学合作，提交给第三十八届会议。该研究将查明许可模式和合同结构，包括有效的报酬计划和知识产权管理条款，还将包括案例研究和实际例子，以说明成功的战略。此外，秘书处将在SCP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做演示报告，介绍“产权组织2024-2026年标准必要专利战略”的实施情况，还将介绍产权组织仲裁与调解中心关于“产权组织关于FRAND争议管理和解决的ADR选项”的指导意见。
委员会还商定，将根据从成员国收到的意见，对涉及国家/地区专利法若干方面的信息进行更新、重组并完善其内容。
请产权组织大会注意“关于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CP）的报告”（文件WO/GA/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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